
6-2-1 學校主動聯繫學生、家長、教職員工，協助進行其自主健康管理 

1. 定期辦理學生健康檢查，健檢結果主動通知家長，健檢異常者複檢矯治： 

本校定期辦理學生健康檢查，內容包含視力、口腔、身高體重及一般健康檢查等項目，並將檢查

結果主動通知家長，協助了解學生健康狀況。對於檢查異常學生，學校持續追蹤複檢與矯治情

形，並結合導師、護理師及家長共同關心學生健康問題，提升學生健康管理與預防保健成效。 

  

說明: 定期每學期學生視力檢查。 說明:定期學生身高、體重檢查。 

  

說明: 定期學生健檢施作項目。 說明: 學生健康檢查前到各班說明檢查流 

      程及注意事項。 

  

本校學生健檢由台南市新興醫院到校服務。 脊柱四肢檢查 



  

聽力檢查 牙科檢查 

  

家醫科檢查 內科檢查 

  

血量檢查 心電圖檢查 

  
學生健檢異常追蹤回條。 學生每學期視力檢查複檢回條。 



  

牙科出檢異常,至醫療院所複檢結果回條。 脊柱初檢異常,至醫療院所複檢結果回條。 

 

2. 辦理教職員簡易健檢及健康諮詢，提高教職員工生的健康意識與自我保健知能： 

本校辦理教職員簡易健康檢查及健康諮詢活動，提供血壓、體脂、血糖等基本健康檢測服務，並

邀請專業醫療人員進行健康衛教與諮詢，提升教職員工對健康管理與疾病預防的重視。透過健康

促進活動，增進教職員工生健康知能，建立良好生活習慣與自我保健能力。 

 



 

 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 推動學生健康護照： 

本校推動學生健康護照制度，鼓勵學生記錄個人健康狀況與生活習慣，內容包含飲食、視力、體

位、體適能等項目，協助學生建立自我健康管理能力。並透過導師、家長共同參與與關心，培養

學生自主健康管理與持續追蹤改善的良好習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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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健康護照收回正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校健康護照收回反面 

  

 

 

 



4. 提供教職員工生心理健康諮詢： 

本校重視全體師生心理健康，提供學生及教職員心理健康諮詢與輔導服務，協助面對學習壓力、

人際關係及情緒適應等問題。透過人事主任宣導傳遞專業諮商及關懷機制，提供適時支持與陪

伴，建立友善、安心的校園環境，促進師生心理健康與情緒穩定發展。 

  

115 年度臺南市教師個別諮商輔導服務宣導 

 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特約心理諮商機構 



  

  

心情溫度計簡式健康量表 

  



  

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資源 

 


